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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2021 年營業收入較 2020 年增加約 274 佰萬元，年增率成長近 50%。 

一、營收及獲利能力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變動率(%) 

營業收入 857,370 583,625 47% 

營業成本 592,333 380,696 55% 

營業毛利 265,037 202,929 31% 

營業費用 155,088 143,297 8% 

營業利益 109,949 59,632 84% 

稅前淨利(損) 105,841 56,952 86% 

稅後淨利(損) 85,340 45,590 87% 

稅後每股純益(損) 2.16 1.16 87% 

二、經營策略方面 

2.1  2021 年全球持續遭受新冠疫情影響經濟。我們受益於一些新產品導入量產，2021

年營收較 2020 年成長約 50 %，稅後淨利較去年增加約 87 %。 

2.2 地中海計劃已在 2021 下半年開始生產，並出貨給歐洲客戶。 

2.3 墨西哥工廠自 2021 年營收較 2020 年成長約 144%。 

三、研究發展方面 

陸續接到一些新專案，包含： 

 新型路燈系列 

4



 
 

 

 新的資訊娛樂系統連接器含 SMD 另件組裝 

 AMR（自主移動機器人）連接器 

 ABS 連接器主體（已進入開發量產模具階段） 

 Volvo XC90 高階車款的大燈控制模組線束 

 圓形連接器 

 車用泵連接器 

電動車電池控制連接器 

四、一一一年度營運展望 

4.1  汽車產業受到缺晶片的影響，汽車客戶對 2022 年抱持較保守的看法，但是我們

有新產品導入量產，所以車用產品今年會比去年成長。 

4.2  工業用客戶預測 2022 年會較去年成長。 

4.3  2022 年因俄烏戰爭，導致銅材、塑料、黃金等原物料又漲價，必須與客戶再協

商價格。 

4.4  今年全球政經局勢依然不穩定，變數多難以預測。我們 ANT 全球團隊應可以在

逆境中努力，保持繼續成長。 

   

  感謝全體股東對本公司的長期支持與愛護，我們將繼續秉持著勤奮及團隊合作的螞蟻

精神，努力開發新客戶，持續提升競爭優勢，為所有股東、員工、客戶創造長期的利潤。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陳明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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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怡君會計師及黃堯麟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上 

 

本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一  年  三  月  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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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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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

核事項敘明如下：  

營業收入之發生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收入主要係銷售連接器及模具，110

年度前五大銷售客戶受市場供需環境及其業務量影響而提升進貨量，致整體

營業收入成長之比率重大。本會計師於本年度查核時將前五大銷售客戶中營

業收入有顯著成長之收入發生列為關鍵查核事項進行查核，與營業收入認列

之發生相關政策及攸關揭露資訊請參閱附註四及十五。  

  針對此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考量公司之營業收入認列政策執行之主

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測試與營業收入認列之發生相關主要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有效

性。  

 2.  選取足夠樣本執行細項測試，檢視營業收入交易等相關憑證及期後收款

情形。  

 3.  查核期後是否發生重大銷貨退回或折讓情形。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艾恩特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

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

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

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

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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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

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

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

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

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

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

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

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

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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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

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

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年度合併財務報

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營業收入之發生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收入主要係銷售連接器

及模具，110 年度前五大銷售客戶受市場供需環境及其業務量影響而提升進貨

量，致整體營業收入成長之比率重大。本會計師於本年度查核時將前五大銷

售客戶中營業收入有顯著成長之收入發生列為關鍵查核事項進行查核，與營

業收入認列之發生相關政策及攸關揭露資訊請參閱附註四及十六。  

  針對此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考量公司之營業收入認列政策執行之主

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測試與營業收入認列之發生相關主要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有效

性。  

 2.  選取足夠樣本執行細項測試，檢視營業收入交易等相關憑證及期後收款

情形。  

 3.  查核期後是否發生重大銷貨退回或折讓情形。  

存貨之評價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存貨之評價，係依據淨變現

價值及存貨帳齡綜合評估，因該評估涉及目前市場狀況及類似產品之歷史銷

售經驗，攸關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且存貨餘額對於財務報表係屬重

大。因是將存貨之評價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於本年度查核時將存貨之評價列為關鍵查核事項進行查核。與

存貨評價相關之會計政策及攸關揭露資訊本會計師對於上述關鍵查核事項已

執行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管理階層用以評價存貨之辦法，測試存貨之帳齡及驗證其計算之完

整性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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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針對期末存貨抽核其銷售價格，驗證及評估存貨是否已依成本與淨變現

價值孰低進行評價。  

 3.  透過觀察期末存貨之盤點，觀察存貨有無已毀損或過時而無法正常銷售

之情形，以評估備抵存貨跌價損失之適當性。  

  有關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貨之評價會計政策、重

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說明暨相關表達及揭露請分別參閱附註

四、附註五及附註八。  

其他事項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0 及 109 年度之個體財務

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艾恩特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

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

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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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

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

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

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

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

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

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

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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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三條 

    (略)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

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寄發前為之。 
(略)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 

    (略) 

第三條 

    (略)  

 

 

 

    (略)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略)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為使

股東得以知悉股東會

召開方式發生變更，

爰增訂第二項，修正

第四項。 

第四條 

    (略)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

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四條  

    (略)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第四項。 

第五條  

(略)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

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五條 

(略)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明定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不受開會地點之

限制，爰增訂第二

項。 

第六條  

    (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

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

第六條  

    (略)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第五項及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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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

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

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

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

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

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

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

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

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

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

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

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

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

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

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本條。 

第八條 第八條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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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

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

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

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

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

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

錄音錄影。 

    (略)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第二項至第四項。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

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

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

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修

正第一項至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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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本公司重行登記。 

    (略)   

 

    (略) 

第十一條 

    (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

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

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一條 

    (略)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第五項及第六項。

第十三條 

    (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略)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之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

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

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第十三條 

    (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

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略)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之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修

正第四項及第八項，

增訂第九項至第十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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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

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

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

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

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

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

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五條 

    (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

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

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

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

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

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困難股東

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五條 

    (略)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第四項及第五項。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

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

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

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修

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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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

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

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

者，亦同。 

      (略) 

 

 

 

 

 

 

 

 

 

    (略) 

第十七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

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

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本條。 

第十八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

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

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本條。 

第十九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

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

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

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

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

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

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

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本條。 

33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

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

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

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

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

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

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

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

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

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

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

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

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

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

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

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

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

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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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

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

式召開股東會，爰增

訂本條。 

第二十一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

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

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

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

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

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

其離開會場。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

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

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

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

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

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

其離開會場。 

配合本次增訂條文，

調整條次。 

第二十二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

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

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

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

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

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

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

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

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配合本次增訂條文，

調整條次。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配合本次增訂條文，

調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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